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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22 

3、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以外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9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6,988,260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0.7139 

3、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周辉女士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书面表决及网络投票 

2、表决结果 

（1）关于公司董事会 2015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29,486,8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6,988,0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监事会 2015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29,307,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反

对 179,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6,808,8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321％；反对 179,45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67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29,486,8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6,988,0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29,487,0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6,988,2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29,486,8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6,988,0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988,0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6,988,0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选举李国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同意票 629,487,04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选举李国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票 6,988,2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案情况、表决程序、

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